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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园凌辱行为是中美两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对校园凌辱行为的概念与特征，中美双方的认识并不完

全一致。从刑法学角度而言，对校园凌辱行为的规制就是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规制。对于中美校园凌

辱行为刑法规制差异分析以实体与程序的分类作为起点展开，在此基础上细化为罪名、量刑、庭审设置、

刑罚理念等具体差异分析。通过分析差异得出中美双方对校园凌辱行为规制的独特优势，对进一步完善

我国校园凌辱行为的刑法规制提出借鉴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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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mpus bullying is a common problem faced b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ampus bullying are not completely consist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
ed States. In the sense of criminal law, the essence of campus bullying crime is juvenile crime. For 
the difference analysis of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of campus abu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entity and procedure is take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on this basis, it 
is subdivided into the specific difference analysis of accusation, sentencing, court setting, pen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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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and so 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unique ad-
vantages of the regulation of campus abu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of campus abus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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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园凌辱行为概念与特征 

1.1. 校园凌辱行为概念差异 

校园凌辱行为在中美两国官方层面有不同定义。而通过不同的定义中得出特征也不会相同。中美两

国对于校园凌辱行为的不同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国对校园凌辱行为在预防与规制层面的差异，所

以理解中美两国校园凌辱行为的概念差异是必要的。 
美国目前已实现对校园欺凌的法治化治理。有关“凌辱行为”译自英文“bullying”，最早由挪威心

理学家欧思维提出。在他的理论之中，“bullying”是指一个学生长期、反复的暴露于一个或一群学生故

意而为的负面行为。在官方，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和教育部在《青少年欺凌监察研究报告》中提出，

凌辱行为的主体为一名或几名青少年(非兄弟姐妹和当前的求爱伙伴)与另一名青少年受害人。具体的行为

是故意实施的有害的攻击性行为。从而使受害者处于现实或可感知的权力失衡状态，而此种状态具有多

次性或重复可能性[1]。 
对于国内而言，往往用“校园欺凌行为”、“学生欺凌行为”等词代指“校园凌辱行为”。而学界

对于“校园欺凌”的定义虽有不同但大体与美国学界对“bullying”定义差距不大。而官方层面在 2016
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中将校园欺凌行为定义为

存在于中小学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行为。而

在下一年 2017 年时，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又对“学生欺凌”这

一概念进行界定。学生欺凌主体为中小学生，发生的地方为校园内外，主要是中小学或同时期青少年的

其他教育学校。具体行为是对其他青少年的欺负、侮辱。手段则包括语言、肢体、网络等。而造成的后

果包括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从主体、地域以及最后结果和重复性来看，两份文件所确立的概念在一

定程度上等同，但《治理方案》在地域、结果方面更加具体明确。因此在我国目前“学生欺凌”可与“校

园欺凌”换用[2]。综合二者定义可以得出我国官方对“校园欺凌行为”的界定大体可分为五个层面：首

先是主体为中小学生，其次地域为校园附近，再次为行为次数界定，以及具体的手段，最后为相应的负

面结果，包含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 
综上所述美国政府的概念以及我国在不同文件中给出的定义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前者概念更

为抽象，注重表现出校园凌辱行为的核心特征即有害性以及权力不平衡性；而我国概念更加务实具体，

对行为主体以及具体的手段列举，更加直观展现了校园凌辱行为，将小学及以下的儿童以及高中毕业生

排除在外，前者处于智力发展早期而后者有较强的自我防护能力，主体范围更加科学。之所以本文用“校

园凌辱行为”这一术语而不沿用“校园欺凌行为”及“学生欺凌行为”是因由刑法直接规制的“校园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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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行为”相比于一般的“校园欺凌行为”更加具有危害性，属于更具破坏力的一种“校园欺凌行为”，

具有其特殊性。因此“校园凌辱行为”在具有一般的校园欺凌行为特征的基础上，还具有其本身特点。

而可能的不足则表现在美国官方的定义将主体限定于学龄儿童，这未免过于狭隘，而我国官方文件中的

定义则没有反映出校园欺凌各方势力的不平等特征。 

1.2. 校园凌辱行为的特征 

中美两国对校园凌辱行为的不同定义决定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特征。但针对同一类行为所做出

的定义而言，二者又不可能完全不同。 
有害性。无论何种定义背景下，“校园凌辱行为”都具有这一有害性这一实质特征。值得注意的是

对有害性的判断，一般受害者希望欺凌者停止实施的攻击或侵犯行为均是有害的。而如果只是两个或几

个同龄人以玩笑的方式或是本身并无较强的加害意图的行为则不应该认定为有害。同时对损害结果而言

不因单单局限在身体伤害，还应当包括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害等。 
多次性或重复可能性。“校园凌辱行为”的发生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一个或一群青少年对某一或不

同青少年多次、故意的欺凌、侮辱。值得注意的是强调重复性并未将单次的凌辱行为排除在外，除了

多次性还应关注重复侵害的可能性，对单次的校园凌辱行为而言与多次实施的校园凌辱行为在本质上

并无不同。 
权力不平衡性。权力不平衡性是指施暴者可以利用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施暴者通过感知到或

观察到的个人或环境特征来控制受害者或是能够对受害者反应进行限制的状态。这种权力的不平衡性会

随着条件和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所以不能根据一时权力不平衡而给不同的孩子贴上“强大”或是

“无能”的标签。 
手段多样化。一方面，相较于我国对“校园欺辱行为”的定义而言，美方的定义更加抽象，于实施

危害行为的不同手段体现尤为明显。在美方定义之中偏向于“危害”这一实质而对于具体手段并无具体

列举。但手机、网络的出现，完全可以与物理性质的凌辱行为结合成更具危害性的凌辱行为。 

2. 中美校园凌辱行为刑法规制差异 

对于中美校园凌辱行为刑法规制差异分析总体思路以实体与程序的分类作为起点展开，再此基础上

细化为罪名、量刑、庭审等具体差异分析。 

2.1. 中美校园凌辱行为规制实体差异 

中美校园凌辱行为的实体差别主要分为定罪与量刑两个层面，前者体现为对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的评

价，后者体现为在定罪完成的基础上采取何种刑罚以及轻重的抉择。 

2.1.1. 罪名差异 
从定罪角度审视中美两国对校园凌辱行为的差异可以从可能确立的罪名为切入点。在美国对实施上

述行为大抵会面临殴打罪、折磨罪以及绑架罪来定罪处罚。具体而言可以加州法律为例，加州法律对绑

架罪规定是指通过暴力手段将受害人从一个国家、州、县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州、县。而在绑架的过程

之中被害人面临死亡威胁或是收到其他伤害以致死亡时，则会面临类似我国结果加重犯的刑罚结果，由

一开始的三到八年的监禁加重为终身监禁。并对何为刑事伤害、刑事攻击等判断行为严重程度的标准细

化、明确。其中刑事伤害是指“使用暴力手段导致他人人身损害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是法律所不允许且

无正当理由的”。如欺凌者对被害人所进行的一系列身体伤害：殴打、推搡或者其他形式的身体接触都

有可能被认定为刑事伤害。刑事攻击则是指“伤害他人身体或对将来可能对他人的伤害行为。而这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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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往往会令人恐惧。”如欺凌者对被害人做出的威胁性动作。刑事跟踪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通过固定

的行为模式或者一系列其他行为使行为的相对人知晓，并且这种行为是恶意或者故意的。”在细化标准

的情况下，法官或是个人更加容易判断各种行为性质，即当行为人实施上述行为时，刑法则必将介入。 
而在中国，同样的行为会导致完全不相同的罪名，主要涉及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寻

衅滋事罪、侮辱罪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侮辱罪，是指使用暴力或者以

其他方法，公然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已满十四不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所涉嫌的抢劫罪、寻衅滋

事罪的适用做出了解释。大体为在应当确定为抢劫罪和寻衅滋事罪的基础上根据校园生活的特殊性而增

加的适用情形。而因侮辱罪属自诉案件范畴等原因，相较于寻衅滋事罪等公诉案件，侮辱罪成立案件较

少。而关于一些非直接侵犯被害人身体的校园凌辱行为如社交上的孤立等往往不在刑法规制范围之内。 
具体而言于美国加州 2016 年发生的在美留学生凌辱同胞一案中共有 12 名涉案人员，三名主要被告

人被判处 10 年、6 年乃至于 13 年监禁，被告所面临的指控有折磨罪(torture)、绑架罪(kidnapping)、攻击

(assault)和严重的人身伤害等。其对折磨罪的刑罚最为严厉，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如果案发地为中国境

内则面临的指控可能为过意伤害、侮辱罪等罪名，相应的刑罚相较于美国而言则必然轻缓化，甚至在本

案中 12 名涉案人员因年龄集中于 14~18 周岁，根据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免于刑罚。 

2.1.2. 量刑差异 
从量刑角度审视中美两国对校园凌辱行为的差异宜以量刑结果为逻辑起点。我国的量刑结果由主刑

和附加刑组成。面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司法干预的缺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似乎成为了一种最为快

捷、有效的解决措施，诸多学者试图将更多低龄未成年人纳入刑罚非难的范畴中以期达到社会防卫之目

的[3]，于我国而言在严格保护未成年人前提下，一旦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则更加注重已处罚的方式代替矫

正，也就是说通过以罚代教的方式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主要体现为不断细化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做出了修订，修订后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改变为第一档：十二

岁以下，不负刑事责任。第二档：十二至十四岁，对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故意杀人两种行为可承担刑事

责任，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的是行为而不是一定要触犯具体罪名。第三档：十四到十六岁，也是只针对特

别的八种行为处罚。第四档：十六周岁以上，可承担所有罪责。同时规定对新增的一档刑事责任年龄的

限制条件：“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

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从条文内容可以看出对第二档未成年人追究刑

事责任的谨慎态度。设立了包括程度情节恶劣、程序层层核准、罪行只包括两种行为的多重限制。体现

了我国刑法谦抑性和慎刑的原则。以及对未成年罪犯一律从轻、减轻处罚、不适用死刑等规定体现我国

《刑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但一旦确定将要判处刑罚，除去上述保护性规定以外，对未成年犯的处罚大多以主刑中管制、拘役、

有期徒刑等刑罚方式处罚，对于《刑法》中“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

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因太过抽象不够具体而难以达到对未成年人的有效教改，监护人的管教难以量化，

对管教结果也因人而异，而进行专门矫治教育为矫治方向，具体有谁来操作也不够明确。因此在具体实

践过程中以罚代教仍是主流方向。并且因为未成年人大多无固定收入来源，一味追寻罚金等财产刑也并

无意义，还是由监护人来承担，甚至给未成年人树立扭曲的金钱观。相较于我国对未成年人的量刑结果，

美国量刑选择的种类更丰富。在美国，保护观察、训练营地、家庭监禁等措施被广泛使用，更加注重让

未成年人在相对熟悉的环境下成长，而在相对熟悉的环境下也更容易对未成年人进行引导。在刑事处罚

外，对于欺凌受害者一方包括当事人及其监护人可向法庭申请一款效力广泛的“人身保护令”。保护令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2056


王海霁 
 

 

DOI: 10.12677/ds.2023.92056 423 争议解决 
 

的内容灵活多样，可以具体问题具体保护，也可以从广义上禁止欺凌者与被欺凌者之间的一切接触。但

该保护令的在性质上属于民事行为，之所以放在此处是因为违反法院依法发出的“人身保护令”可能造

成藐视法庭罪以至于受到刑事制裁，同时，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但刑法

第十七条第三款对其量刑规定的“应当从轻、减轻”的“必减主义”，不但与司法解释相矛盾，而且不

能很好地应对实践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综合而言，相对于我国自由刑、对父母等监护人的责令教育、以及专门的矫治教育，美国在刑罚种

类、以及社区制裁和民事行为的综合运用来禁止凌辱行为和保护当事人可能更具优势。 

2.2. 中美校园凌辱行为规制程序差异 

2.2.1. 庭审设置 
自 2006 年最高人民法院推行综合审判试点工作至今超过十年[4]，但面对多种多样的少年审判组织模

式依然没有正式确立我国的少年审判组织模式。目前而言我国存在 6 种模式。对设立单独审判庭还是单

独的审判法院，从试点而言更加偏向于设立一个与常设的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地位相应的单独审判庭。

而美国的少年审判组织模式则既包括单独的少年法院只处理少年有关事务，以及与我国相类似凭借原有

的基层法院，根据针对未成年特别法律审判案件的审判庭。 

2.2.2. 刑罚理念 
从刑罚理念看，我国对青少年的教育感化方针更加偏向避免未成年人进入司法体系，接受审判。而

一旦进入司法体系，除了有关从轻减轻的处罚原则，与成年犯罪人的处罚实践上并无本质差异。我国针

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法律均强调少年法条因遵循教育、感化的基本原则，并对涉嫌犯罪未成年人尽可

能轻缓化的刑罚处罚，从而使刑罚尽可能轻的在未成年人身上留下“痕迹”。有的学者将对涉嫌犯罪未

成年人的应从轻减轻处罚也称之为“必减主义”，而对未成年人犯罪是否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争论在学

界的争论从未休止。 
对美国而言，从一开始单纯强调“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在法律、法规中的体现，现在的刑罚思想逐

渐偏向保守，具体体现为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处置的政策收缩，对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范围以及

深度都有一定的反思以及调整。要求从社会防卫以及被害人权利保障的角度加强对问题少年以归责性为

导向处理政策的声音逐渐加强[5]。如《全美检察准则》第 4 条建议，“虽然检察官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

区安全以及被害人的利益，但仍然不能只以前者为出发点，还应当尽量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和需求。”

并进一步解释道“再少审判系统中，检察官必须全面且善意的代表州利益，但应该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性

和需求进行特别关注。这要求该特别关注反映这样哲理：通过对未成年人的劝诫、赔偿或更广泛的改造

努力和制裁阻止其进一步实施犯罪活动，从而提高社区安全和福祉” 
其实，对未成年人犯罪，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为乐观主义，乐观主义推崇理性，对人类的理性充

满信心，这种立场下其实是相信未成年人本性善良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所以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以矫治

为主。另一种观点为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之下，未成年人内心也是有黑暗的成分，而未成年人

的对同龄人的凌辱行为就是证据。刑罚最为本质的特点就是惩罚，因为在大多情况下刑罚不能直接改变

人性，所以只有在惩罚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所谓的矫治。 

3. 美国法律对中国校园凌辱行为规制的借鉴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中美两国虽有法系不同之别，法律传统也不尽相同，但所面临的校园凌辱问

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与普通司法相比，少年司法还是一项崭新的事业，起步晚、问题多，且缺乏必要

的司法传统和司法经验。因此，它的发展更加倚重于少年司法领域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而自上世纪便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2056


王海霁 
 

 

DOI: 10.12677/ds.2023.92056 424 争议解决 
 

开始的美方反欺凌运动于我国而言可以从中吸取诸多经验或是教训，从而更好面对如今校园凌辱行为在

校园之内肆虐的现状，因此以借鉴的眼光比较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是必要的。可能借鉴的方面包括以下

几点。 

3.1. 校园凌辱行为的认定标准 

首先应对校园凌辱行为的判定标准放宽。对于校园凌辱行为的追责，我国刑法中的罪名如前文所述，

但以寻衅滋事等罪为例，对于这些罪名的认定大多以情节严重为情节，暴力手段为前提，但如果把规范

校园凌辱行为的规制只局限在暴力的身体行为之内，那许多与暴力行为危害性相当，但仅仅因为缺乏暴

力性的行为将逃脱制裁。如在前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手段多样化已经是校园凌辱行为的重要特征，从

一开始单纯身体侵害，现阶段校园凌辱行为对被害者心灵以及在社交领域的伤害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而

此类行为所造成的心理伤害又怎能视而不见。同样，美国对于言语侮辱、针对不同种族乃至肤色的歧视

性发言和网络人身攻击纳入凌辱行为范围内予以打击。在对校园凌辱行为全面治理下，对此种言语、殴

打也必然纳入规制范围下，因此对标准的放宽以打击更广范围的校园凌辱行为是解决该问题日益泛滥的

必由之路。 

3.2. 调整刑法思维和加强刑罚力度 

其次对于校园凌辱行为刑法思维也应该转变。主要方向为刑罚力度的增强。美国对施行犯罪行为的

未成年人坚持二元有罚有护的刑事司法政策，相对于我国坚持以教育未成年人为主，惩罚作为辅助手段

的办案原则，略显保护有余但惩罚不足。 
所有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原则，都可追寻至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但随着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出现始

的更加偏向于保护，越来越多的国家随着时间发展与反思，在保护的基础上同时也注重对未成年人的规

制，即惩罚。如美国，即有护也有罚，该保护的保护，该处罚的也不会手软。因此，对于未成年人一律

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各种特殊规定，是“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具体显现，但实际上太过

绝对化的处理属实与千变万化的案件事实相冲突。对于最新修订的刑事责任年龄，体现了我国刑法思维

的转变，但刑事责任年龄只是扩大了作为犯罪分子的范围，再具体的定罪量刑上也并无任何实质改变。 

3.3. 恶意年龄补足制度 

恶意年龄补足制度是在调整刑法思维下一种具体可能借鉴制度。恶意年龄补足制也称为“恶意补足

刑事责任年龄”，是随着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发展而产生。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逐渐意识到

即使是 11 至 14 岁的小孩子依然可能如成年人般狡猾。毕竟 1000 个人中都可以有 1000 个哈姆雷德的话，

那 1000 个小孩子之间存在狡猾如成年人的存在也不足为奇。所以，在能够证明存在与成年人相当的恶意

前提下，低龄未成年人也应该受到应有的刑罚。恶意补足刑事责任年龄实质而言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

的规定，即在有证据证明未成年人有足够恶意，则视其为以达到可追诉的刑事责任年龄，体现刑法思维

的调整以及刑罚力度的加强，是对“必减主义”的修正，因此对恶意年龄补足制度德借鉴可看作调整刑

法思维和加强刑罚力度的具体补充。 

3.4. 强制报告制度 

设立强制报告制度。报告主体为可能发现校园凌辱行为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校园工作者、家长、

以及校内医务室或校医院等；而接收报告的主要是根据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设立的学生

欺凌防控机构或是公检法等职能部门，相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而言更加专门化且隐瞒校园凌辱行为的可能

性更小。就目前而言，各种形式的报告义务已经在我国法律中已经有所体现，如家长、老师对影响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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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健康成长的一系列因素进行的抵制报告。但相对于美国特拉华州法律规定的主义与报告义务而言，

我国所规定的报告义务多为号召性而非强制性。因此对可能发现校园凌辱行为的主体规定强制报告义务，

对应对校园凌辱行为的发生有益无害。 

3.5. 对校园凌辱行为的共犯打击 

完善共犯理论，打击团体暴力凌辱行为。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对外发布《校园暴力司法大数据专

题报告》显示，在 2015~2017 三年内发生的校园凌辱案件中依然有 13.6%的案件由事先通谋的形式实现。

而正因为这种事前预谋、人数上的不平等，更加剧了与受害人之间的权力不平衡性。在此基础上我国在

共同犯罪中按所起作用大小不同，将不同的犯罪人分为主、从、胁从犯。并据此处以不同程度刑罚甚至

在一定情形下免除刑罚，而在与我国不同的美国刑法当中，重罪谋杀理论(felony murder rule)认为在团伙

作案中，一人认定为谋杀，其余人均按照谋杀罪予以处罚。在前文提到的在美留学生凌辱同胞案中，十

二名犯罪人中的一员只因回家拿了一把剪刀而其他凌辱行为并未参与的前提下，依旧受到了美国刑法的

追诉。在大多数情况之下，选择沉默依然是一种赞同施暴。 

4. 结语 

十二岁到十八岁是个体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而恰巧又是在这个时期，由于对自己认知不足，未成

年人会做出一些不符合常理的行为。犯罪心理学研究明，在不满 15 周岁以前就有严重暴力行为的人，在

成年之后往往更容易实施严重暴力犯罪，对于一些暴力犯罪分子而言，往往在青春期便有了一些人格上

的障碍，而因为没有在早期进行矫治，到后期便出现了更为严厉的犯罪。而对于这些孩子如果我们没有

在早期做出矫治甚至是惩罚的话，都难以保证以后会犯下哪些严重案件。因此，对校园凌辱行为一方面

我们要狠下心来对“穷凶极恶”的孩子予以惩罚，而在另一方面，通过处置方式的丰富化，对那些容易

改正、情有可原的孩子在自己熟悉的环境氛围下达到矫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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